
1

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公告

（2026）粤 03 破 217 号（个 112）

时迎凯个人破产重整一案，本院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裁定受

理，于 2026 年 5 月 26 日指定北京市君合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担

任时迎凯破产管理人。现公告如下：

（一）债务人：时迎凯，男，45 岁；

（二）管理人：北京市君合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，负责人沈

凤，联系人陈雨薇、罗若涵，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

四路 1-1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第 28 层 2803-04 室，联系电话

19129401129、0755-29395235；

（三）债权申报期限：自即日起至 2026 年 7 月 8 日止，债

权人可以在“深圳个人破产案件信息网”、“深破茧”小程序或

者深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破产保护综合服务中心、“深破通”小

程序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（债权申报方式：1.电脑端搜索“深圳个

人破产案件信息网”，在首页“网上服务”栏目选择“申报债权”，

按照提示登录“深破茧”平台，搜索债务人姓名，选择个人申报

债权或者机构申报债权，填写债权信息并上传证明材料；2.手机

微信搜索小程序“深圳移动微法院”，进入“地方特色”，点击

“个人破产”进入“深破茧”平台，选择“债权申报”，搜索债

务人姓名，选择个人申报债权或者机构申报债权，填写债权信息

并上传证明材料；3.电脑端搜索“深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破产保

护综合服务中心”在首页“办事入口”栏目选择“债权人”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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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陆，点击“债权申报”，搜索债务人姓名，选择个人申报债权

或者机构申报债权，填写债权信息并上传证明材料；4.手机微信

搜索小程序“深破通”，选择“我是当事人”登陆平台，选择“债

权申报”，搜索债务人姓名，选择个人申报债权或者机构申报债

权，填写债权信息并上传证明材料）；

（四）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人或者债务人财产的持有人向管

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方式：1.电脑端搜索“深圳市破产

管理人协会破产保护综合服务中心”，在首页“办事入口”栏目

选择“其他权利人”身份登陆，点击“权利申请”，搜索债务人

姓名或者案号，提交申请书并作情况说明；2.手机微信搜索小程

序“深破通”，选择“我是当事人”登陆平台，选择“权利申请”，

搜索债务人姓名或者案号，提交申请书并作情况说明；

（五）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、地点和方式：2026 年 7

月 15 日下午 14 时 30 分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，方式

为现场及网络召开，债权人、债务人、管理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

可以在现场或者线上参加债权人会议。债权人在现场、线上发表

的意见均为有效意见，所作出的表决一并计入表决额；

（六）查询破产重整案件信息方式：登录深圳个人破产案件

信息网或者深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破产保护综合服务中心搜索

债务人姓名或者案号，查阅债务人破产重整案件信息。

特此公告。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


